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的通知 

（鄂政办发〔2013〕70 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为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预防和遏制全省各类港口危险货物安全事故

的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11

年第 591 号）、《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2 年第 9 号）和《湖北省

水路交通条例》（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2012 年第 14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省

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水路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全国相继发生多起港口重大安全事故，造成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重大损失。我省江河湖泊众多，长江、汉江沿线分布近百个危险货物港口

企业，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责任重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构建和

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增加紧迫感和责任

感，进一步加强对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认真

落实港口危险货物的安全监管责任，确保做到管理规范、防范严密、不出差错。 

 

  二、完善港口危险货物监管工作机制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要全面落实港口

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职责，组织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港口危险货物企业违规建设、违规经

营行为。各地发改、环保、交通、工商、质监、安监、消防等部门要依法认真履行相关管理

职责。发改部门要把好立项关，对未通过港口危险货物建设安全条件审查的项目不得批准立

项；交通运输部门要把好开工关，对未通过港口危险货物建设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项目不得

批准开工建设；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要把好市场准入关，对港口危险货物建设安全专项验收不

合格的项目不得发放经营许可证；工商部门要把好登记注册关，对未取得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经营许可的项目不得发放营业执照；安监部门要做好港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及相连储罐

的安全监管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做好项目立项前的专项审查和竣工前的专项验收，做好日常

安全监管工作；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企业要严格遵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的

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要求，制定各项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制度，

严格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各操作岗位工作职责，并保证安全生产必要的投入。 

 

  三、明确港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要组织当地交通、安监部门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国家安监

总局办公厅关于明确港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厅水字〔2012〕4 号）

和《省交通运输厅、省安监局转发关于明确港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鄂交安〔2012〕120 号）要求，做好安全监管职责交接及备案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

强对港区内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管，对港区范围不明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其安全

监管主体和范围由所在地政府组织交通、安监、港航等部门协商确定，确保港口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无缝衔接。没有完成交接及备案工作的，由现安全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四、加大危险货物港口生产的全过程监管力度 

 

  严格新建、改建、扩建危险货物港口的安全条件审查。经国家有关部委、省人民政府及

省直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港口危险货物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工作由省级港口行政管

理部门负责。各市、州、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港口危险货物建设项目

的安全审查工作，以及辖区内港口危险货物企业的资质认定、年度核查、装卸作业审批、现

场监管等工作由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 

 

  加强港口危险货物现场监管。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企业在危险货物港口装卸、过驳等作业

开始 24 小时前，将相关作业信息向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负责辖区港口危险货物装卸作业的申报审批。环保、交通、工商、安监、消防、海事等部门

在安全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的要依法查处，并及时通报其他部门。 

 

  加强重大危险源监控。各市、州、县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辖区港口重大危险源风险分析，

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管体系，增强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企业应

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确定重大危险源级别，分级管理，登记建档，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体

系，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并将相关资料按要求报送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安监部门备

案。 

 

  五、加强应急体系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应明确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管机构，加强监管队伍建设，落实人

员编制和经费，并组织建立港口危险货物事故应急体系，完善事故应急预案，建立专业化应

急队伍和应急资源储备，组织开展应急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反应能力。要充分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监管工作，建立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专家库，提高港口危险货物安全

管理水平。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发生事故时，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向当地政府、

上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在当地政府主导下进行事故救助。 

 

  港口危险货物经营企业必须依法制定本单位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

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加强对危险货物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教育，定期开展安全

演练，确保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个人。企业危险货物应急预

案应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要定期检查应急预案的制定、落实

情况。发生安全险情或事故时，港口经营企业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

报告。 

  2013 年 9 月 30 日 


